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復康聯會 

就議程項目 IV「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提交的第二次

報告的項目大綱」向立法會之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018 年 4 月 30 日) 

 

由 2007 年起，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復康聯會(聯會) 成立聯合國《殘疾人

權利公約》(《公約》)專責工作小組，及後改組成為《公約》推廣及監察委員會，

邀請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殘疾人士的照顧者和復康機構代表加入，旨在推動政

府以具體措施落實《公約》及擬訂宣傳策略和籌辦推廣《公約》的項目。本委員

會曾於 2012 年派代表出席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會議，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

會的各國委員們提交民間報告及滙報香港的情況。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即將向聯合國提交的第二次報告，我們對報告的大

綱及內容有以下建議：  

 

(1) 香港落實聯合國 2012 年結論性意見的情況 

2012 年聯合國委員會在中國初次報告（包括香港）通過的結論性意見中，就

香港落實《公約》的情況，提出了超過 30 個建議。本聯會期望政府向聯合國提

交的第二次報告中，能說明香港落實聯合國建議的進度以及達成程度。對於進展

未如理想的項目，我們期望政府能提出具體的落實步驟及執行時間表。 

 

(2) 參考聯合國對各國發表過的一般性意見，修訂香港不符合《公約》原則及人

權角度的法律及政策 

由 2012 年宣佈結論性意見至今這六年間，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對《公約》

各條文的詮釋進行過不同的研究及發表過五份一般性意見，當中包括第十二條在

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第九條無障礙、關於殘疾婦女和女童、關於包容性教育

權及關於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本聯會期望政府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過

去幾年提出過的結論和建議，重新檢視《公約》各條文在香港的執行情況，修訂

不符合《公約》原則及人權角度的法律及政策及制定具體的執行步驟。 

 

(3) 檢視殘疾定義 

上次聯合國在審議香港在執行《公約》第一至四條一般原則和義務時，對於

香港在不同法律中採用不同的殘疾定義以及各政府部門採用的殘疾定義缺乏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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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表示遺憾，並建議香港修訂不適當的資格標準和採用能充分體現《公約》

第一條規定以及人權模式的殘疾定義。 

本聯會期望政府可以回應委員會的建議，定立工作時間表及按《國際功能、

殘疾和健康分類》的國際標準，即不只著重以醫療模式評估殘疾人士身體功能的

缺損，也以社會模式考慮環境及社交因素如何對殘疾人士造成障礙，重訂與時並

進的政策，促進殘疾人士各項權利都獲得保障。 

 

(4) 政府應在報告中說明落實《公約》各項措施的成效 

政府在以往的報告中都會說明曾增加投放資源於各項落實公約的措施或服務

中，本聯會期望政府可以在是次提交聯合國的報告中，就有關措施作成效評估，

並為這些未達理想的措施，提出改善方案。 

 

(5) 設立有殘疾人士及其代表積極參與的獨立監測機制 

上次聯合國在審議香港在執行《公約》第三十三條國家實施和監測時，建議

香港加强康復專員的職權，並設立一個有殘疾人及其代表組織積極參與的獨立監

測機制。 

政府在審議報告後，雖然提高了康復專員的職級，但仍未設立一個有殘疾人

士及其代表組織積極參與的獨立監測機制，本聯會期望政府可以盡快回應聯合國

的建議，並在報告中說明成立有關機制的時間表，當中必須要有殘疾人士及其代

表組織的參與。 

此外，政府亦需回應過去數年，在支援殘疾人士自助組織的發展上，如何推

動殘疾人士在關乎自己的事務上積極地參與，而在檢視各項殘疾人士相關政策的

內容及規劃時，如何讓殘疾人士或其代表組織參與討論及決策。本聯會期望政府

可以檢視過往不足之處，積極提高殘疾人士及其代表組織的參與程度，體現《公

約》「我們的事，我們都得參與」的精神。 

 

                              

完 


